一、设计要求
招标人应当根据项目情况在本章中明确相应的设计要求，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病房改造提升项目。
建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33807.1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7599.06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318.81 万元，预备费3889.32 万元。
招标控制价：26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报价：固定总价：       元。报价包含项目初步设计服务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如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额外费用，由中标人自行负责。初步设计费为固定总价，不随工程造价变化而变动调整。
设计合同载明的计划开始设计之日起        日历天内完成方案设计；设计方案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日历天内完成初步设计。（供应商按项目概况测算填写）
（1）院区改造工程：对院区医院现有 5 栋住院楼建筑共计54202.90㎡（包括：住院部3号楼5999.08㎡、住院部5号楼7208.78㎡、住院部6号楼8839.68㎡、住院部7号楼 16069.49㎡、住院部8号楼 16085.87㎡） 进行病房改造，建设内容包括：1）结合病房布局改造将 51 间单人病房、45 间双人病房、164 间三人病房、169 间四人病房、46间五人病房改造为 40 间单人病房、116 间双人病房、309 间三人病房、10 间四人病房， 改造后病床数由1539床减至1239 床（3号住院楼病床数不变、5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86 床减至 58 床、6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245 床减至 235 床、7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396 床减至 326 床、8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605 床减至413 床），减少病床数共计 300 床；2）对病房现有卫生间进行升级改造，完善洗浴、通风、防滑、照明、取暖、紧急呼叫等功能；3）对部分楼栋热水设备更换改造；4）新增 3 台外挂电梯，更换 3 台电梯；5）改造病房供电系统；6）改造升级院区智慧安防系统；7）改造污水管道、雨水管道系统；8）智慧病房建设。
（2）院区新建工程：改造项目建成后设置病床 1539 张，改造后比原建筑减少病床 300 床，减少的病床数拟通过院内新建 1#住院综合楼、2#住院综合楼补齐；本部院内新建 1 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 1#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共计 5700㎡，包括地上部分 4500㎡、地下部分 1200㎡， 拟设置床位100 张；新建1栋地上四层的2#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8000㎡， 拟设置病床 200 张。建设内容包括住院综合楼的土建工程、安装工程， 楼地面、内墙面、外墙、电气、给排水、消防、暖通、导引标识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等。
设计标准及主要技术指标：
表1 病房改造一览表
	序号
	建筑名称
	改造面积
（平方米）
	建成时间
（年/月/日）
	备注

	1
	住院部 3 号楼病房
	5999.08
	1990
	

	2
	住院部 5 号楼
	7208.78
	2008
	

	3
	住院部 6 号楼
	8839.68
	2011
	

	4
	住院部 7 号楼
	16069.49
	2018
	

	5
	住院部 8 号楼
	16085.87
	2021
	

	
	合计
	54202.90
	
	


建设地点：项目本部院区建设地点位于桂林市象山区崇信路4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内。
建设条件：
1）地形
场地内标高与原设计一致，院区总平面已建成。
2）交通
本项目场址所在地的市政交通路网完善，西面为崇信路，交通非常便捷。象山区境内有火车客运站、货运站、汽车总站，湘桂铁路穿区而过， 南连大西南、北接京广线，公路四通八达，有桂黄线、桂八线、桂柳和桂林两江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距两江国际机场 26 千米。
3）公用工程与施工条件
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主体已建成并投入运营，本项目建设所需的供水、供电、排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均可依托医院已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因此，本项目基础设施条件有保障。
项目场地周边市政道路、水、电、气、热、消防和通信等条件成熟，施工所需水、电等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同时，本项目建设所需的钢材、木材、砂石等建筑材料和内外全部材料均可以在当地购得，可完全满足项目施工的需要。
2、设计阶段、范围及内容：
设计阶段：☑概念性方案设计 ☑实施性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设计范围：本项目拟对院区医院现有 5 栋住院楼建筑共计54202.90㎡（包括：住院部 3 号楼 5999.08㎡、住院部 5 号楼 7208.78㎡、住院部 6号楼 8839.68㎡、住院部 7 号楼 16069.49㎡、住院部 8 号楼 16085.87㎡） 进行病房改造；改造内容主要包括1）结合病房布局改造将 51 间单人病房、45 间双人病房、164 间三人病房、169 间四人病房、46 间五人病房改造为 40 间单人病房、116 间双人病房、309 间三人病房、10 间四人病房， 改造后病床数由 1539 床减至 1239 床（3 号住院楼病床数不变、5 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86 床减至 58 床、6 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245 床减至 235 床、7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396 床减至 326 床、8 号住院楼病床数由 605 床减至413 床），减少病床数共计 300 床；2）对病房现有卫生间进行升级改造， 完善洗浴、通风、防滑、照明、取暖、紧急呼叫等功能；3）对部分楼栋热水设备更换改造；4）新增 3 台外挂电梯，更换 3 台电梯；5）改造病房供电系统；6）改造升级院区智慧安防系统；7）改造污水管道、雨水管道系统；8）智慧病房建设。
本部院内新建 1 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1#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共计 5700㎡，包括地上部分 4500㎡、地下部分 1200㎡， 拟设置床位100 张；新建1 栋地上四层的2#住院综合楼，建筑面积8000㎡， 拟设置病床 200 张。建设内容包括住院综合楼的土建工程、安装工程， 楼地面、内墙面、外墙、电气、给排水、消防、暖通、导引标识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等。
设计内容：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 建筑工程包括建筑工程、结构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暖通工程、装修工程、室外工程、消防工程、智能化系统工程、工程概（预）算、绿色建筑、海绵城市、医疗专项设计等。
建筑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基坑支护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砌筑工程、混凝土工程、钢筋工程、屋面及防水工程、保温隔热防腐工程、外立面装修工程等。不含基坑支护等第三方监测。
装修工程：包括但不限于楼地面工程、墙柱面工程、幕墙工程、天棚工程、门窗工程、油漆涂料裱糊工程、栏杆、栏板、扶手、洗漱台、输液轨道、晾衣杆、床帘、毛巾架等。不含定制家具（除洁净区域嵌入式医用柜体外）和移动家具。
标识工程：包括但不限于车库与地上建筑、总平的交通设施、导视、方位楼层指引、标识、楼宇大字等。
给水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从医院总水表（含）开始至给水末端设备及红线内的给水系统、热水系统涉及的供水设备、管道、阀门、支架、套管、洁具等。
排水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从建筑主体排水点、总平排水口至市政第一个雨污废水排水井及红线内涉及的雨污废水设备、管道、阀门、支架、套管、地漏、雨水口、调节池、衰变池、排水井等。
消防工程：包括但不限于自动报警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余压监控系统、电气火灾监控报警系统、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消防水炮灭火系统、高压细水雾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工程等。
暖通工程：包括但不限于空调工程涉及的设备、水系统、风系统、支架、保温绝热等。
电气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从外线进入配电房的第一个进线高压柜（含）开始到用电末端涉及的高低压柜、变压器、发电机组、配电箱、电线、电缆、线管、桥架、电缆沟（含配电房内）、支架、防雷、照明、开关插座、防雷接地、集中空调节能云控管理系统等。
智能化系统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智能化控制网、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公共广播及背景音乐系统、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护理呼应信号系统、ICU 探视对讲系统、候诊呼叫信号系统、生命体征监测管理系统、输液监测系统、UPS 配电工程、机房工程、供配电监测系统、UPS 监测系统、消防监测系统、智能监控平台系统等。
医疗专项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专项装饰、专项智能化系统、专项给排水系统、医疗气体系统、医疗净化工程、医用纯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生活垃圾站、医疗废物暂存间等，同时，包括医疗器械涉及的管线管道预埋、底座、支架等工作内容。
3、设计依据：与工程设计有关的依据性文件的名称和文号，如选址及环境评价报告、用地红线图、规划条件、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立项报告的批文等；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规范、标准、规程名录等；项目相关的设计资料。
4、项目使用功能的要求：包含设计标准、设计风格（色彩、布置）、室内装修标准、经济性、使用功能等。
5、设计人员要求：包含项目负责人要求（职称、执业资格、从业年限等）、设计团队要求（各专业人员数量、职称、执业资格、从业年限等）、现场服务人员等。
